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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市环秀审〔2018〕2号

关于桂林慈济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桂林慈济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桂林慈济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

下简称《报告表》）及桂林市环境保护技术中心抄送的关于《报告表》

技术评估结论的函等相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属新建项目，位于桂林市秀峰区武警支队以北、红岭

路以东，坐标为北纬25°16′14″,东经110°15′53″，占地面积

1306.02㎡，建筑面积15995.7㎡。项目租用桂林市秀峰区甲山街道

办事处东莲村尊神庙村已建的11层层高楼房作为医疗用房，为综合医

院建设项目，设有病床总数为60张，诊疗科目有内科、外科、妇产科、

儿科、皮肤科、麻醉科等，不设传染病科和核医学部分，不收治传染

病患者，预计门诊人数100人／d。该医疗用房分别设置在一层至八层

楼层，九层设置为办公室及仓库，十层设置为手术室、麻醉库房等，

十一层设置为厨房、内部食堂，负一层设置为地下停车位、污水处理

间、医疗废物暂存间。项目总投资1亿元，其中环保投资37.5万元。

二、该项目《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有一定的可行性、针

对性，环境可行性结论明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

措施后，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对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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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能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环保标准内。因此，同意你单位按照《报

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

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三、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水污染防治

食堂餐饮废水经油水分离器预处理后与医疗废水、非病区生活污

水及经中和后的检验科室酸性医疗废水一并排入项目自建的污水处理

站，上述项目废水统一视为医疗废水经一体化小型污水处理站（一级

强化处理工艺）处理，出水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预处理标准后排入市政管网，经市政污水管汇入污

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二）大气污染防治

项目食堂须符合《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554-2010）的

要求，并使用清洁能源。厨房油烟必须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到《饮

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标准后，通过专用烟道送至楼

顶高空排放。

合理布局污水处理站，并加强运行操作管理，污染物浓度要达到

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3标准要求。

（三）噪声污染防治

项目产噪设备均应设在室内，采取隔声、降噪、减振等治理措施，

减少高噪声设备运行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边界噪声分别执行《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边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2

类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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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严格按照《报告表》及《报告表》技术评估要求处理各类固体废

物。医疗废物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80号）及《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卫生部[2003]第36号令）的规定存

放，设置单独暂存间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和各种安全措施;暂存时间

不得超过2天，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收集处置，并执

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严禁掺入生活垃圾中倾倒。污水处理

产生的污泥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生活垃圾及时交由环卫部

门清运。

（五）项目设置有放射性污染源，如X光机、CT等产生辐射影响的

射线装置，其专项环境影响评价由业主委托有资质的评价机构另行开

展，且必须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六）环境风险防控

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环发〔2010〕113 号）等相关要求，根据本项目的具体

情况、该《报告表》分析及《报告表》技术评估 ，认真制定并落实好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如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必须立即采取

措施减轻污染，并及时向我局报告。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

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能正

式投入运行。

五、自本批复下达之日起超过5 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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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须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六、本项目须依法经相关部门批准的，请取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满足各行政主管部门的

规定要求。

桂林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7月18 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